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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PSC-MEECB-2026-01010）

关于遴选会员单位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党的二十大“加快建设海洋强国”“深入推进能源革

命”“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”战略部署，适应能源产业由陆

向海发展趋势，发挥广泛联系能源和装备制造业“桥梁”“纽带”

作用，加强学术交流，促进专业对接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凝聚发

展力量，塑造新时代海洋能源价值链、产业链和供应链，推动

我国能源和装备制造企业融合创新和相关行业产、学、研、销、

用、管工作，我分会决定再次启动会员单位遴（增）选工作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遴选范围：能源和海洋装备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，

国家和省部级实验室，海洋能源生产、贸易、运输、投资、金

融和法律服务企事业单位，包括海洋石油及天然气产业链、海

上风电产业链、濒海光伏产业链、海洋能产业链（潮汐能，潮

流能，波浪能，温差能，盐差能、海洋生物能等）、氢能、储

能、海洋能源综合利用、船舶、海洋工程装备、海洋信息、海

洋新材料、海洋矿产开发、临港设施相关单位。

2、基本要求：凡申请加入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能源与装备

建设分会者应遵守《中国太平洋学会章程》和《中国太平洋学

会海洋能源与装备建设分会工作细则宗旨》，履行会员义务，

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能源与装备建设分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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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能源与装备建设分会简介

中国太平洋学会，英文名称：Pacific Society of China（英文

缩写：PSC），成立于 1984年 1月，由自然资源部暨国家海洋

局管理，系国家一级学会。2025年 12月曾被民政部表彰为全国

先进社会组织。学会第一任会长为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

城同志，现任会长为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兼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

贤同志。中国太平洋学会不仅具有一般国家级学会地位作用，

而且按照“部管学会要聚焦自然资源部中心工作开展活动”，承

担了若干国家部委委托的业务功能。

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能源与装备建设分会（英文缩写：

MEECB PSC）是中国太平洋学会主要分会之一，业务活动范围

横跨海洋能源、装备制造和人工智能、电子信息技术三大领域，

是广泛联系政府主管部门、海洋能源和装备企业、科研院所、

高等院校和广大专家学者的国家级学术团体，发挥着跨行业、

跨领域经济技术合作“桥梁”“纽带”作用。分会自成立以来，在国

家有关部委指导下，坚持致力于海洋能源价值链、产业链和供

应链建设，聚集了包括多名两院院士在内一大批优秀专家，举

办了一系列高水平会展活动，创立了“海能会”“全国新能源产业

发展用海政策与前沿技术高级研修班”“海洋能源（工程）通用

标准体系编写”等国家知名品牌和合作机制，推动了我国能源和

装备产业融合发展，促进了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海洋能源经济

技术合作与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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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能源与装备建设分会

会员网上申请审批流程

为提升办事效率，方便广大会员单位申请入会，分会秘书

处在 “中国海洋能源与装备网”（网址：https://pscoeec.com/）“会

员管理”栏开通了会员申请网上注册申请渠道。现将有关事项说

明如下：

一、入会注册申请流程

申请入会首先通过线上办理。申请单位按三个步骤完成：

第 一 步 ： 登 录 “ 中 国 海 洋 能 源 与 装 备 网 ” 官 网

（https://pscoeec.com/），在首页点击“注册”按钮，按提示完成

账号注册。

第二步：完成账号注册后，在官网首页导航栏进入“学会工

作”——“会员管理”板块，线上完成基本信息，包括单位名称、

通讯地址、邮编、法定代表人、主营业务、经营类型、涉及业

务范围、推荐会员代表及对接联系人等内容。

第三步：点击“会员中心”，按系统指引完成实名认证，提

交入会申请。

温馨提示：申请单位指定专人负责注册事宜，并提前整理

好单位基本信息、营业执照扫描件、主要业务介绍等材料，以

便在系统中顺利填报。

二、分会审批流程

申请单位完成线上注册申请后，分会按以下程序进行审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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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秘书处初审。分会秘书处收到线上注册申请后，将对申

请单位填报信息、资质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初审，并与

推荐会员代表进行电话或邮件联络。

2. 会长办公会审议。秘书处初审后，提交分会会长办公会

集体审议。重点审议申请单位与分会业务方向的契合度、行业

代表性及入会后的履职能力。

3. 会员管理栏“缴费”按钮说明。分会目前入会无需缴费。

申请单位线上申请时也无需上传缴费凭证；会员管理栏设立的

“缴费”按钮仅作为审批流程的一个环节使用。申请单位一旦获

准入会，分会秘书处将对申请单位标记为“视同缴费”，从而完

成审批程序。此操作同时作为未来会费管理的登记依据。

4. 审批结果通知。审批通过后，分会秘书处将通过官网通

知、短信或电子邮件方式告知申请审批结果。

三、会员单位证书发放

申请单位入会申请通过后，分会将为其颁发“中国太平洋学

会海洋能源与装备建设分会会员单位”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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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《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能源与装备建设分会会员单位登记表》

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能源与装备建设分会：

我单位自愿申请加入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能源与装备建设分

会，愿意遵守《中国太平洋学会章程》和《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能

源与装备建设分会工作细则》，履行规定的各项义务。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： (单位盖章)

年 月 日

单位名称

通讯地址 邮编

电子邮箱 类型

单位情况

法人代表 职务

手机/电话 邮箱

注册资本 总资产

单位荣誉

经营类型

及涉及业

务范围

1. 经营类型（可多选）：

政府机构 科研院所及高校 社团组织 产业园

项目投资 装备/产品制造 勘察设计 工程建设

相关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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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涉及业务范围（可多选）：

海洋石油和天然气产业 海上风电产业

海上光伏产业 海洋能产业

海洋氢能产业 核能产业

海洋生物能源产业 海洋牧场融合产业

海工装备 海洋材料

海洋电力电子产业 储能技术

输配电产业 临港设施

海洋运输与贸易 金融服务

法律服务 其他业务与服务

主营业务/

产品/服务

推荐会员代表（1人）及对接联系人信息

推荐会员

代表简况

姓名 性别

出生年月 学历/职称

职务 手机

对接

联系人

姓名 性别

出生年月 学历/职称

职务 手机

会费 普通会员单位不收费

附带资料
1.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。

2. 有取得荣誉证书的企业或个人需提供荣誉证书复印件。


